廠　商　資　安　管　理　聲　明　書

採購標的名稱：   節目部｢影音剪輯工作站(含周邊、軟體) 」採購案    

本廠商                         ，茲聲明如下：
	項次
	聲明事項
	是(打Ｖ)
	否(打Ｖ)

	一
	本廠商同意遵守資通安全管理法、其相關子法及行政院所頒訂之各項資通安全規範及標準，並遵守貴會資通安全管理及保密相關規定。
	
	

	二
	本廠商同意履約人員國籍不得為中國籍，且所使用之資通設備、服務不得為中國所有（大陸品牌）。
	
	

	三
	本廠商執行本案之相關程序及環境，具備完善之資通安全管理措施或已通過第三方驗證。
	
	

	四
	本廠商參與本案之成員中，已配置充足且經適當之資格訓練、擁有資通安全專業證照或具有類似業務經驗之資通安全專業人員。
	
	

	五
	本廠商如經貴會同意將本案複委託（分包或轉包）予第三人時，本廠商將要求並監督第三人符合貴會要求之資通安全維護措施。
	
	

	六
	本廠商同意若因執行本案涉及國家機密時，執行本案之相關人員應接受適任性查核，並依國家機密保護法之規定，管制其出境。
	
	

	七
	本廠商如涉及利用非自行開發之系統或資源者，將確保其來源合法性，並應標示非自行開發之內容與其來源及提供授權證明。
	
	

	八
	本廠商訂有資安事件通報與處理流程，如有違反資通安全相關法令或知悉發生資通安全事件時，將立即通知貴會並說明所採行之補救措施。
	
	

	九
	本廠商同意於本案終止或解除時，確實執行返還、移交、刪除或銷毀因履行本案而持有之資料，並留存相關紀錄或切結書供貴會確認。
	
	

	十
	本廠商同意貴會得定期或於知悉發生可能影響本案之資通安全事件時，以派員稽核或其他適當方式確認本案之執行情形。
	
	

	附

註
	1.於114年07月起尚未通過第三方驗證之廠商將不得參加投標，亦不得作為決標對象。
2.第一項至第十項答「否」或未答者，不得參加投標；其投標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3.本廠商以上聲明全屬實，如因聲明不實致貴會受有損害，本廠商願負相關法律及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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